
緊急應變小組成員： 

應變小組 職    掌 

校長 

(應變小組召集人及

應變總指揮) 

1.視災害搶救之需要，召集緊急應變小組，成立 24小

時值勤救災指揮中心。 

2.救災作業之協調與狀況之掌握。 

3.各項緊急應變措施之決定與發佈實施。 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

位主管 

1.協助小組召集人綜理督導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業務。 

2.協助小組召集人協調、督導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業務

單位推動執行工作。 

3.依小組召集人指派，隨同外界代表現場勘察救災技

術指導。 

總務處 災害防範及災害搶救行政事務之支援。 

學務處 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之協調處理。 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

位 

災害防救之協助處理及對於職業災害之緊急處理、調

查分析統計及通報。 

校長室 重大突、偶發預警資訊、災情資訊之蒐集、發佈。 

教官室 救災指揮中心之設立及值勤聯繫業務。 

各科 災害防救之業務。 

人事室 災害防救人事相關業務行政支援。 

主計室 災害防救會計相關業務行政支援。 

校安中心（或教官室） 協助辦理災害防救之協助處理及對於職業災害之緊急

處理、調查分析統計及通報。 

在工作場所之承攬商 承攬人雇主均應指定人員配合學校實施緊急應變項

目。 

 


